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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北 市 中 和 區 光 復 國 民 小 學 1 0 0 學 年 度 

推展學生『法治暨自治教育活動』辦理自治小市長選舉實施計劃 

 

壹、依據： 

一、本校 100 學年度行事曆及工作計劃實施要點辦理。 

 

貳、目的： 

一、為加強學生民主法治教育，培養學生自我管理，落實守法觀念。 

二、讓學生從實際參與選舉的活動中，了解真正的意義與過程，奠定民主憲政基礎。 

三、透過學生自治活動，加強自治精神之訓練，培養高尚的服務觀念，體認民主法 

治的真諦。 

 

參、實施時間：100 年 2 月 20 日至 3月 19 日。 

 

肆、實施原則： 

一、全校國小部學生共同參與選舉活動。 

二、以公平、公正、公開為原則，讓學生體驗民主法治的選舉活動。 

 

伍、實施內容： 

一、成立學校選舉委員會：由校長、四處室主任及中、高年級學年主任、學務處組 

長組成。 

（一）選舉事務所：由學務處及五、六年級學生擔任，投開票所佈置及投開票 

事宜。 

（二）競選、助選活動輔導：由學務處及五、六年級級任老師擔任，負責輔導 

競選活動。 

二、候選人資格： 

（一）推選自治小市長候選人：由五年級每班推出一位候選人。 

（二）候選人資格：凡本校五年級學生，身心健康，五育並優且有領導能才能，

經班導師及同學共同初選通過者。 

（三）經過選委會審核合格後，公告為小市長候選人（每一組候選人可登記五 

名助選員為其助選）。 

三、選舉人：凡本校三、四、五、六年級學生均有投票權。 

四、選舉活動：  

（一）候選人登記：100 年 2 月 20 日（一）起至 2月 21 日（二）止共二天，

候選人需提出經由級任老師署名之「班級推薦書」。 

（二）候選人政見大綱：100 年 3 月 3 日（四）繳交，候選人可訪談校長及各

處室主任後，先經導師審查後，送交學務處審核通過並於當日放學前提

出「政見大綱」海報（紙張由學務處提供），統一張貼在一樓佈告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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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選人資格審查及抽籤編號：100 年 3 月 1 日（四）中午 12 時 40 分，

由候選人親自在學務處抽籤，若缺席者由選委會代抽籤，不得異議。 

（四）公告候選人名單：100 年 3 月 2 日(五)公佈在學務處公佈欄。 

（五）編造選舉人名冊：100 年 3 月 6 日(二)。 

（六）競選活動：自 100 年 3 月 7 日（三）起至 3月 14 日（三）下午 4時止 

1.由每組候選人率登記有案的助選人員在校區內利用課餘時間或上下課

前十分鐘進行。 

2.競選宣傳海報：宣傳海報需於 3 月 5 日（一）前交至學務處審查蓋章後，

再依號次由學務處統一張貼於藍天樓開放空間教室背面牆壁。 

3.競選活動，嚴禁候選人以威逼利誘..等不正當手段進行拉票，否則一經

發覺，調查屬實，立即取消候選人資格，並嚴以議處。 

（七）公辦政見發表會：100 年 3 月 12 日（一）學生週會時間舉辦政見發表會，

每組時間為二分鐘。 

（八）宣導投票須知：各班老師教導投票須知。 

（九）投票及開票： 

1.訂於 100 年 3 月 15 日（四）早上 9 時至 11 時 10 分投票，隨即開票 

（投開票所兩間同時進行）。 

2.投票時，投票人必須攜帶學生印章，以便核對登記。 

3.第一高票者當選為本校自治小市長。 

（十）宣佈當選人：3月 15 日（四）下午放學前宣佈當選名單及貼出公告。 

（十一）銘謝賜票：3月 16 日（五）各候選人至各班謝票。 

五、就職宣示：3月 19 日（一）學生週會時舉行就職典禮，頒發當選證書。 

六、清理環境：各種競選傳單、標語，一律以膠帶張貼，選後（3月 16 日放學前） 

各班應負責清洗乾淨。 

七、當選人之任務： 

（一）擔任學生週會主席及學校與學生相關會議之當然代表。 

（二）當選人為學生自治之領袖，主持校內自治之相關業務，推動各項校內自 

治活動。 

（三）當選人自行籌組一「分工自治團隊」協助各項學生自治業務之推展。 

（四）設置小市長信箱及小市長網頁，瞭解學生需求及心聲，並成為「學生申 

訴評議委員會」之一員，協助處理學生申訴事件。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之。 

 

陸、本選舉有關經費擬於學生活動費下支應。 

柒、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 華 民 國 1 0 1 年 2 月 1 日 


